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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縣市承辦人員暨課程督學期初推動工作坊 

課程表 

【日期】112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地點】國立臺南大學 誠正大樓 B401(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 

【參加對象】各縣市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新進承辦人員、課程督學 

時間 內容 主持人或主講人 

09:30-10:00 報到 專案團隊 

10:00-10:10 開幕致詞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 

國立臺南大學代表 

10:10-10:40 

(30 分鐘) 

主題一：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發展脈絡及品質確

保之策略(含當年度諮詢重點)  

課程目的： 

探討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發展沿革及其重要內涵，並

納入品質確保策略，以利地方政府掌握計畫方向，

妥善規劃計畫內容。 

主講人： 

國立臺南大學 許誌庭教授 

10:40-11:10 

(30 分鐘) 

主題二：中央教育政策之執行與推廣及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經費核結說明 

課程目的： 

瞭解國教署當前課程與教學重要政策以及 111 學

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經費核結事宜。 

主講人：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 

11:10-11:2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1:20-11:50 

(30 分鐘) 

主題三：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推動期程及 CIRN

操作說明 

課程目的： 

瞭解 112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推動重要期程

與 CIRN操作方式。 

主講人： 

國立臺南大學 陳英豪助理教授 

11:50-13:20 

(90 分鐘) 
用餐與休息時間 

13:20-14:10 

(50 分鐘) 

主題四：地方政府推動精進計畫中，輔導諮詢

委員的角色、任務與互動模式 

課程目的： 

透過輔導諮詢委員經驗分享與縣市互動實務，協助

新任承辦人藉由輔諮委員角色與任務，掌握精進計

畫推動的脈絡與重點，進而能透過輔諮委員專業支

持與長期陪伴，妥善規劃並推動精進教學計畫。 

主講人： 

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 羅崇禧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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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4:2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4:20-15:50 

(90 分鐘) 

主題五：地方政府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執行經驗

傳承及分享(含 112 學年度縣市政府執

行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注意事項) 

子題 1：111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執行概況分

享及執行 112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注

意事項 

子題 2：數位學習課程的規劃、實踐與成果分享 

子題 3：整合後之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經驗分

享 

課程目的： 

1. 透過對 111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瞭解，以

順利銜接 112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的落實。 

2. 透過縣市分享數位學習課程規劃、實施及成果

經驗分享，確保課程設計之實踐及落實。 

3. 透過縣市分享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整合經驗、

運作實務及成效評估，以達成具綜效之國民教

育輔導體系。 

進行方式： 

縣市分為 5組，每組安排一位課督擔當講師，分享

地方政府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執行概況、數位學習課

程實施與國民教育輔導體系的運作情形，並提醒

112學年度執行本計畫之注意事項。 

各組主持人、講師及縣市名單： 

A組 

主持人：高雄市立內門國民中學  

        許嘉泉校長 

講師：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謝敬尉課督 

縣市：臺南市、屏東縣、花蓮縣、臺東縣 

B組 

主持人：花蓮縣立鳳林國民中學                          

        羅崇禧校長 

講師：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朱瑞珍課督 

縣市：新竹縣、宜蘭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

縣 

C組 

主持人：臺東縣鹿野鄉龍田國民小學 

        施琇瑩校長(退休) 

講師：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涂裕彩課督 

縣市：苗栗縣、金門縣、澎湖縣、連江縣 

D組 

主持人：苗栗縣苗栗市僑育國民小學  

        李雯琪校長  

講師：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林妙娟課督 

縣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嘉義市、彰化

縣  

E組 

主持人：嘉義縣中埔鄉和睦國民小學  

        蔡淑玲校長  

講師：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羅健霖課督 

縣市：臺北市、基隆市、臺中市、高雄市 

15:50-16:00 

(10 分鐘) 
休息時間 

16:00-16:30 

(30 分鐘) 
綜合座談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代表 

國立臺南大學代表 

16:30- 賦歸 

【註】為利研習進行，請承辦人員及課督先行閱讀以下資料： 

一、地方政府 112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整體計畫、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 

二、地方政府推動 112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預定行事曆（專案團隊提供行事曆草案，請地方政府就 112

年 8月-113年 7月先填入必辦事項-三次輔導會議、核結、二次請款、地方政府說明會、地方政府審查

會或地方政府各自重要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推動事項）。112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審查委員提供地方

政府建議的修正對照表。 

三、另請就「地方政府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執行經驗傳承及分享」之 3個子題執行內容，先行準備資料，俾於

工作坊中進行口頭分享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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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臺國(二)字第 0950166312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臺國(二)字第 0960183758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0 點  

;並自九十七年二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五日  

臺國(二)字第 0970216181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3 點  

;並自九十八年二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臺國(二)字第 0980184329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3 點  

;並自九十九年二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臺國(二)字第 0990191536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七日  

臺國(二)字第 1000183118B 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廿二日  

臺國(二)字第 1010189205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1 點  

，並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  

臺國(二)字第 1010247180B 號令修正  

，並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102163B 號令修正第七點、第八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130432B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09862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2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70161271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48768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6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42032B 號令修正第七點附件三  

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8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82842A 號修正第九點及第七點附件三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1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83622A 號令修正第七點、第十一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以下簡稱國中小）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健全教師專業發展機制，以精進課程教學品質，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與促進學生有效學習，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係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達成以下補助（以下簡稱

本補助）之目的： 

（一）建構地方政府整體之課程及教學領導機制。 

（二）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支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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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全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及運作。 

三、本補助之實施原則： 

（一）整合性：進行整體性中長程規劃，強化資源綜整與運用。 

（二）專業性：重視專業增能活動辦理，形塑成長與研究氛圍。 

（三）系統性：建置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提升教師之專業知能。 

（四）支持性：建立長期陪伴協作模式，促進專業對話與深化。 

（五）有效性：推動歷程成果檢核機制，深化課程教學之成效。 

（六）永續性：建立及結合各推動系統，永續地方教育之發展。 

四、補助對象：各地方政府。 

五、本補助之實施方式： 

（一） 成立推動小組：地方政府應成立推動小組，並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長或副局（處）

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督學（包括課程督學、國民教育輔導體系（包括國民教育輔

導團及地方輔導群）代表、學校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其

中至少二人選聘自本部推薦名單），及教育局（處）相關課程與教學推動科室人員。 

（二） 擬訂整體計畫：推動小組應配合本部政策、課程活化及教學精進推動重點，統整規劃

地方政府發展方向，並權衡地方政府發展、學校特色、教師專業發展需求及學生學習

概況，建構地方政府發展藍圖，並擬訂「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

體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本計畫研訂策略如下： 

１、規劃整體中、長程計畫：為使計畫推動能深入且具系統性，地方政府宜採整體

且中、長程規劃。 

２、綜整經費及資源：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與精進國中小課程與教學品質為核心，

綜整中央及地方政府執行教師專業發展與精進課程教學相關經費及資源，整體

規劃與運用。 

３、整合組織與分工：整合地方政府執行教師專業發展及精進課程教學相關推動單

位，例如：地方政府教育局（處）相關科室、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教師研習中

心、教育網路中心、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妥適分工運作。 

４、重視回饋機制：邀集長期協作之學者專家，參考前一學年度本補助執行之建議

事項及本部推動重點，共同規劃及擬訂執行策略。 

５、建立專業支持與輔導系統：串聯中央至地方政府輔導體系，建構教師專業發展

區域網絡，整合在地人才庫資料，並強化跨縣市、跨區（校）等各類型縱向及

橫向協作系統（管道），兼顧區域均衡發展與偏遠地區學校需求。 

６、強化支持輔導功能：促進國民教育輔導體系與地方政府相關科室之互動與合作，

發展地方及學校課程教學之特色，協作學校精進教學策略之應用，發揮專業支

持功能。 

７、推動深化成效評估引導課堂實踐：規劃專業成長活動，以漸進方式導入深化成

效評估，將專業成長實踐於課堂教學。規劃督導機制：地方政府應定期、不定

期瞭解本計畫之執行成效，並規劃辦理成果發表、觀摩及分享交流活動，以瞭

解實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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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方政府可透過前款之計畫研訂策略，積極推動課程活化與教學精進，並強化與督導

學校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共倡親師合作，引領學生適性及有效學習，以符合本補助之

目的。 

六、本補助之實施內容推動重點： 

（一）規劃並引領教師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精神與內涵。 

（二） 強化並督導學校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學年會議等課程發展與教學精進

相關組織之運作，發揮校內推動課程發展與教學實踐之專業功能。 

（三） 辦理課程與教學領導人之增能，及教學輔導教師、專業回饋人員之培訓，提升學習領

導素養，落實課程與教學相關計畫之推動。 

（四） 辦理教師增能並支持教師運用專業學習社群運作、共同備課及觀（議）課、學習診斷、

有效教學等精進教學策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及動機，落實課堂實踐，提升教學品質。 

（五） 推動並落實國中小學生多元評量方式，引導學生適性發展與有效學習。 

（六） 辦理家長、親師合作等學習成長活動，共同提升學校課程及教學品質。 

（七） 辦理本部推動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之其他配合事項，由本部函文公告各地方政府

辦理。 

七、本補助之範圍、規範及比率： 

（一）補助範圍及規範： 

１、本補助包括教師（含親師）專業成長活動、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運作、課程

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如教師研習中心、校長及

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所需經費。各項經費補助額度與支出基準、代理代課費減

課情形及使用範圍、補助基準如附件一至附件三。 

２、除前點實施內容之七項推動重點外，各地方政府得依地方發展、特色與需求規劃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其經費編列不得高於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補助款額度之百分之

十五。 

３、家長、親師合作等專業成長活動之經費編列，以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補助款額度之

百分之二為原則。 

４、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運作經費，以召開定期會議、辦理領域（議題）輔導團

與地方輔導群成員增能，及領域（議題）教師研習、諮詢輔導等，並應規劃國民

教育輔導體系之橫向聯繫，經費編列以不低於附件一補助款項所列之國民教育輔

導團每組團務運作及地方輔導群群務運作經費為原則。 

５、本項補助經費包括經常門及資本門。經常門用於教材教具及圖書等物品之添購，

應以購買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物品為限；資本門項目以補助國民教育輔導團辦公室

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所需之軟硬體設備為原則，包括：電腦軟硬體設備、

網路設施、教學媒體、視聽設備及與本計畫相關之辦公設備等。 

（二） 補助比率：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部獲配年度預算

額度，就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以核定年度時最近一期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為準），給

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七十；屬第二級者，最高補助

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五；屬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屬第四級者，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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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九；屬第五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並依所屬校數、

教師人數及考量地理環境、交通情形之差異予以計算；其計算方式以附件三為原則。

另得視地方政府配合本部重要政策推動情形減列。 

八、本補助之本計畫提送與審查方式： 

（一） 本計畫提送：地方政府應於本部所訂期限內，完成本計畫之擬訂及自我檢核作業，並

提送本部指定之單位進行第二階段審查，所送計畫應包括整體計畫摘要、教師專業成

長活動計畫（包括提供學校層級申請與審查之配套方案）、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計畫，

並均附經費明細表。 

（二）審查作業分下列階段辦理： 

１、第一階段：地方政府應辦理本計畫自我檢核，並邀請長期協作之專家學者參與。 

２、第二階段：地方政府應於規定時間內將本計畫提送本部指定之單位進行審查，並依

審查意見修正後函報本部，循行政程序核定；審查規定由本部另定之。 

九、本補助之經費請撥及核結規定： 

（一） 本要點之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及結報事宜，依本部相關規

定辦理，如有未執行款或結餘款，應按補助比率繳回。 

（二） 地方政府應於本計畫執行完畢後，完成前一學年度補助經費核結，屆期未完成核結者，

調降當學年度補助比率。結餘款超過該學年度本部核定經費百分之五者，調降下一學

年度補助比率。 

（三） 地方政府應於核結同時提報該學年度本計畫之辦理執行成效及檢討，並繳交成果報告、

統計表之電子檔各一份（A4規格，三十頁以下為原則），其內容應包括前言、量化分析

（例如：經費核撥數、結餘數、專業成長活動場次、數量、參加人數、國民教育輔導

團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辦理到校輔導及示範教學之次數、教材與示例研發之件數

等）、質性分析（例如：各類專業成長活動辦理之課程內涵與成效；國民教育輔導體系

辦理專業增能成效、運作效能提升評估、過程檢討、問題解決策略；相關活動成員滿

意度調查方式或問卷樣本、滿意度統計、活動照片、相關建議和重大發現等）。未依限

完成核結者，不予撥付下一學年度第二期經費。 

（四） 依第二款及前款之規定，調降補助比率，相關不足之經費，應由地方政府於總核定數

不變下自籌補足之。 

十、本補助之成效督導與檢核： 

（一）本要點所執行之本計畫應具備督導與考核之行政運作機制；未呈現者，不補助課程推

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二）地方政府推動課程與教學有違法令規定或執行本部課程與教學相關計畫，有執行進度

及品質不佳之情形者，本部得組成輔導小組，赴地方政府、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組織與

學校進行檢核訪視及支持輔導，並依情節輕重調降當學年度經費之補助比率。 

（三）地方政府及學校，應視本計畫執行成效，依權責給予承辦人員及參與教師敘獎鼓勵。 

 

 

 



附錄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07 

十一、本補助之注意事項： 

（一） 每週減課二十節或全時公假支援之課程督學、團務行政人員、國民教育輔導團員、地

方輔導群成員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行政人員，若為學校商借之人員，得比照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支領休假旅遊補助費及不休假加班費。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得視

實際工作情形比照支領。 

（二） 本要點規定內容，得依本部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

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三） 地方政府因本要點補助而研發或產生之教材、影片及成果資料等，應無償授權本部及

所屬機關（構）於非營利目的之政策宣導及公共推廣使用，並上傳本部指定之網站，

網站平臺之授權採用創用 C C授權 3.0版臺灣授權條款，以「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相同方式分享」方式授權。 

（四） 其餘重要文件，應存留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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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各項經費補助額度與支出基準 

一、補助額度 

 

（一）專業成長活動經費 

 

１、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給予不同基準數之補助外，再以公私立國中小校數（包括國（市）

立大學之附設國中小及高中附設國中部之校數，國中小如同校，得以申請當學年度九月

教育統計資料為準分開計算，以下簡稱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計算基準，分五級進行補

助，並視各地方政府國中小教師數與學校數比值，另分三級增加補助經費。 

２、以國中小教師人數為基準補助資訊知能培訓經費。 

 

（二）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經費 

 

１、為健全國民教育輔導體系之運作，提高經費運用效率及經費分配之合理性，國民教育輔

導團及地方輔導群之組織運作經費，得由地方政府視各輔導團人數、領域階段別特性、

地方輔導群人數及年度工作重點，適當規劃分配，並統籌運用。 

２、國民教育輔導團整體團務經費，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給予不同基準數之補助，分五級

補助，分別為第一級基數為四十萬元，第二級基數為五十萬元，第三級基數為六十萬元，

第四級基數為七十萬元，第五級基數為八十萬元。 

３、以成立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生活

課程、社會、藝術、自然科學、科技、綜合活動、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組數（國

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二十萬元，生活課程每組新臺幣十萬元）為計算基準，

未成立輔導小組者不予補助。 

４、地方輔導群之運作經費，用以辦理地方輔導群成員新訓及增能活動、召開相關會議，及

前項活動其所需內外聘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膳費等經費；地方輔導群可由地方政

府視整體運作需求，整合為國教輔導團之一小組運作。地方輔導群或小組運作經費每組

補助二十萬元。 

５、各地方政府因應相關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所成立之輔導小組（國

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十萬元），以最多補助五組為原則，超出部分由地方政

府自籌經費。 

６、補助各地方政府輔導團成員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之差旅費，考量各地方政府地

理環境及交通情形之差異，並斟酌到本部開會、研習培訓之交通遠近，給予不同額度之

補助，由地方政府視實際需求，適當分配相關人員及輔導團規劃運用。 

７、本部視整體經費核定情形，酌增補助鼓勵地方政府設置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並設立輔

導團固定專屬辦公地點之行政事務經費及資本門，以推動國民教育輔導團相關業務，依

地方政府設置人數給予不同基準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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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１、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所需代理代課費 

（1）以成立各輔導小組（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健康與體育、數學、生活課程、社會、

藝術、自然科學、科技、綜合活動、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組數（國中、國小合併計

算，每組新臺幣十七萬元，生活課程每組新臺幣九萬元）為計算基準，未成立輔導小組

者不予補助。 

（2）各地方政府因應相關議題（如生命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等）所成立之輔導小組（國

中、國小合併計算，每組新臺幣九萬元），以最多補助五組為原則，超出部分由地方政

府自籌經費。 

（3）以各地方政府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計算基準，依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分五級計算。 

（4）地方輔導群或小組、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所需代理代課費之編列，以附件三為參數。 

２、為協助地方政府完善課程與教學整體計畫之執行推動，補助每一地方政府課程督學二人

（國中小各一人）及輔導團團務行政人員一人之代理代課費，每名新臺幣六十五萬元，

超出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３、為強化教學輔導體系，以公私立國中小校數為補助基準。補助若干名專任輔導員代理代

課費，校數於一百校以下者，補助一名；一百零一校以上至二百校者，補助二名；二百

零一校以上至三百校者，補助三名；三百零一校以上至三百五十校者，補助四名；三百

五十一校以上者，補助五名，每名新臺幣六十五萬元，超出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並須訂有公開遴聘作業及權利、義務與考核等相關規定。另專任輔導員每週須返校服務

二節為原則，倘地方政府已設置足額專任輔導員，得將經費妥善運用於各領域（議題）

兼任輔導員之代理代課費。 

４、 前述各類代理代課補助經費由地方政府視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及薪

傳教師人數、領域階段別特性及年度工作重點適當規劃分配，並統籌運用。 

 

（四）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經費 

 

１、專任行政助理：專任行政助理任務優先為協助推動校長及教師之專業發展（如各類專業

人才培訓認證、地方諮詢輔導、校長及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初任教師導入輔導方案），

由各地方政府統籌調度，其補助人力計算基準如下： 

（1）補助每一地方政府專任行政助理人力一名至四名，校數計算方式不含轄內國私立高中職

學校數，校數於二百校以下者，補助一名；二百零一校以上至二百五十校者，補助二名；

二百五十一校以上者，補助三名為原則，因配合本部相關政策之推動所需，得報本部同

意後酌增人力至四名，每名新臺幣六十五萬元，超出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2）另本部得視各地方政府配合政策推動情形，調整人力補助額度。 

２、資本門：得用於教師研習中心、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等地方層級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運作單位。 

３、運作經費：支用於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所需之雜支及印刷費等辦公事務經費，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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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財力狀況分五級補助。 

 

二、經費支出項目及基準 

 

（一）代理代課費：用於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薪傳教師之減課，其減課

情形及使用範圍如附件二；代課鐘點費依「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

表」核實支應；全時公假支援之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所遺課務得以代理教師待遇聘任。 

（二）教材教具費：輔導團教材教具每年以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 

（三）場地布置費：每場以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為限。 

（四）其他：以上未列舉者，依相關規定或實際需要核實編列。 

 

  



附錄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 

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211 

附件二：代理代課費減課情形及使用範圍 

 

1. 補助每位負責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指學校商借之人員）每週最高減課二十節或全時

公假支援。其中團務行政人員得視地方政府實際運作需求以臨時人力支應。 

2. 部分時間公假支援之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指學校商借之人員）每週以至少減授二節

課至六節課為原則，並得視需要核予國民教育輔導團體系成員臨時排代，以配合執行補

助項目之相關事宜。 

3. 教學輔導教師以輔導二名教師為限，每輔導教師一名，每週以減授一節課為原則，跨校

輔導者，每週以減授二節課為原則；薪傳教師執行初任教師輔導任務，每週以減授一節

課為原則。另於幼兒園擔任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者，得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

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國民小學支給基準核予代課鐘點費。前述事項得視需要核予

臨時排代，以配合執行補助項目之相關事宜；另因學校課務實際運作情形而無法減授節

數者，得依前開代課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改發鐘點費。 

4. 學校課務安排有特殊需求者，得聘任長期代理教師，處理課務事宜。 

5. 本項補助得支用於國民教育輔導體系成員、教學輔導教師、薪傳教師等人員因課務代理

所生之勞健保、勞工退休提撥金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6. 前述代理代課費支用有餘額者，得依序優先使用於差旅費、研習經費、購置相關參考書

籍及資料彙整製作所需經費、國民教育輔導體系運作經費及推動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

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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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補助基準 

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專業成

長活動 

基準數 

第一級 1,900,000 

每縣市 

1,900,000 
國教署 1,000,000 1.本項經費

包括國教署

及師藝司經

費各級補助

分攤如左。 

2.納入「初

任代理代課

教師導入研

習」，每縣市

增加補助40

萬元。 

3.師藝司經

費可運用於

幼兒園至高

中。 

師藝司 900,000 

第二級 2,100,000 2,100,000 
國教署 1,100,000 

師藝司 1,000,000 

第三級 2,300,000 2,300,000 
國教署 1,200,000 

師藝司 1,100,000 

第四級 2,500,000 2,500,000 
國教署 1,300,000 

師藝司 1,200,000 

第五級 2,700,000 2,700,000 
國教署 1,400,000 

師藝司 1,300,000 

校數 

第一級 15,000 ×校數  
國教署 12,000 

1.本項經費

包括國教署

及師藝司經

費，各級補

助分攤如

左。 

2.師藝司逐

年調降校數

分攤經費， 

112學年度

調降至109

學年度補助

基準40%。  

師藝司 3,000 

第二級 16,200 ×校數  
國教署 13,000 

師藝司 3,200 

第三級 17,400 ×校數  
國教署 14,000 

師藝司 3,400 

第四級 18,600 ×校數  
國教署 15,000 

師藝司 3,600 

第五級 19,800 ×校數  
國教署 16,000 

師藝司 3,800 

每校教師

平均數 

50人以上 400,000 

每縣市 

400,000 

國教署經費 60人以上未滿70人 500,000 500,000 

70人以上 600,000 600,000 

資訊知能

培訓 
以教師數為基準補助 

50,000~ 

1,390,000 
每縣市  資科司經費 

國

民

教

育

輔

導

體

系

運

作 

國

民

教

育

輔

導

團 

整體團務

運作經費 

第一級 400,000 

每縣市 

400,000 

國教署經費 

第二級 500,000 500,000 

第三級 600,000 600,000 

第四級 700,000 700,000 

第五級 800,000 800,000 

組數 

領域（議題）輔導團每組 

（不包括生活課程） 
20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包括性平、人權 

生活課程 100,000 1組 100,000 國教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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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地方輔導群（小組） 200,000 1組 200,000 
師藝司經費，原地方輔導群之
群務運作經費。 

議題輔導團每組 10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差旅費 
依縣市內交通與 

臺北遠近分級 

390,000~ 

900,000 
每縣市  

1.本項經費包括國教署及師

藝司經費，整合原國教輔導團

與地方輔導群之差旅費。補助

分攤如「補助國民教育輔導體

系成員之差旅費統計表」。 

2.本項差旅費得支用於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運作單位。 

獎勵金 

設有4至6人並有固定辦公室 

經常門 70,000 

每縣市 

120,000 

1. 國教署經費。 
2. 補助經費鼓勵地方政府設
置全時公假支援之國民教
育輔導團員並設立輔導團
固定專屬辦公地點。 

3. 資本門項目以購買一萬元
以上與輔導團課程教學相
關的資本門設備為原則。 

資本門 50,000 

設有7至10人並有固定辦公室 

經常門 100,000 
170,000 

資本門 70,000 

設有10至13人並有固定辦公室 

經常門 150,000 
250,000 

資本門 100,000 

設有14人以上並有固定辦公室 

經常門 200,000 
320,000 

資本門 120,000 

課

程

推

動

人

員

代

理

代

課

費 

國

民

教

育

輔 

導 

體

系 

 

組數 

領域（議題）輔導團每組 

（不包括生活課程） 
17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包括性平、人權 

生活課程 90,000 1組 90,000 國教署經費 

議題輔導團每團 90,000 ×組數  國教署經費 

校數 

第一級 6,000 ×校數  

國教署經費 

第二級 7,000 ×校數  

第三級 8,000 ×校數  

第四級 9,000 ×校數  

第五級 10,000 ×校數  

地方輔導群

(小組)、教學

輔導教師及薪

傳教師 

依地方輔導群(小組)、

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

師代理代課費補助基準 

100,000～

2,900,000 
每縣市  師藝司經費 

其

他 

課程督學、團務行政人員 650,000 3人 1,950,000 
國教署經費 

專任輔導員 650,000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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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基數 計算 總計 備註 

推動教

師專業

發展運

作單位 

人事費（專任行政助理） 650,000 ×人數  師藝司經費 

資本門 500,000 每縣市 500,000 師藝司經費 

運作經費 

第一級 72,000 

每縣市 

72,000 

師藝司經費 

第二級 75,000 75,000 

第三級 80,000 80,000 

第四級 85,000 85,000 

第五級 90,000 90,000 

 

◼ 資訊知能培訓 

縣市別 補助經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新北市 1,390,000 雲林縣 340,000 

臺北市 1,000,000 嘉義縣 250,000 

桃園市 970,000 屏東縣 350,000 

臺中市 1,180,000 臺東縣 180,000 

臺南市 720,000 花蓮縣 220,000 

高雄市 1,040,000 澎湖縣 90,000 

宜蘭縣 230,000 基隆市 160,000 

新竹縣 290,000 新竹市 220,000 

苗栗縣 270,000 嘉義市 140,000 

彰化縣 550,000 金門縣 80,000 

南投縣 280,000 連江縣 50,000 

備註：以20％國中小教師數3小時(2小時資訊知能及1小時資訊素養與倫理認知)研習為基準補助。 

 

◼ 地方輔導群(小組)、教學輔導教師及薪傳教師代理代課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新北市 2,500,000 雲林縣 800,000 

臺北市 2,400,000 嘉義縣 800,000 

桃園市 2,600,000 屏東縣 950,000 

臺中市 2,900,000 臺東縣 850,000 

臺南市 2,500,000 花蓮縣 450,000 

高雄市 2,400,000 澎湖縣 400,000 

宜蘭縣 700,000 基隆市 500,000 

新竹縣 800,000 新竹市 800,000 

苗栗縣 700,000 嘉義市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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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補助經費 縣市別 補助經費 

彰化縣 650,000 金門縣 700,000 

南投縣 1,000,000 連江縣 100,000 

 

◼ 補助國民教育輔導團成員之差旅費統計表 

縣市別 
縣內 

交通 

臺北 

遠近 
總計 

國教署

小計 

師藝司

小計 
    

新北市 550,000 100,000 650,000 500,000 150,000     

臺北市 290,000 100,000 390,000 300,000 90,000  縣內交通：交通與幅員面積考量 

臺中市 550,000 250,000 800,000 650,000 150,00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臺南市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臺北市 

基隆市 

新竹市 

嘉義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 

桃園市 

新北市、宜蘭縣 

臺中市、南投縣 

嘉義縣、臺南市 

高雄市、屏東縣 

臺東縣、花蓮縣 

澎湖縣、金門縣 

連江縣 

高雄市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宜蘭縣 550,000 100,000 650,000 500,000 150,000  

桃園市 420,000 100,000 520,000 400,000 120,000  

新竹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苗栗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彰化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南投縣 550,000 250,000 800,000 650,000 150,000  

雲林縣 420,000 350,000 770,000 650,000 120,000  

嘉義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屏東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桃園市 420,000 100,000 520,000 400,000 120,000  離臺北遠近：離本署與教研院之遠近 

新竹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苗栗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桃園以北 

包括宜蘭縣 

新竹以南 

彰化以北 

雲林以南 

花東離島 彰化縣 420,000 250,000 670,000 550,000 120,000  

南投縣 550,000 250,000 800,000 650,000 150,000  100,000 250,000 350,000 

雲林縣 420,000 350,000 770,000 650,000 120,000     

嘉義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屏東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臺東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花蓮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澎湖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基隆市 290,000 100,000 390,000 300,000 90,000     

新竹市 290,000 250,000 540,000 450,000 90,000     

嘉義市 290,000 350,000 640,000 550,000 90,000     

金門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連江縣 550,000 350,000 900,000 7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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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90年5月21日教育部(90)台會(三)字第90071664號函核定 

90年7月3日教育部(90)台會(三)字第90071661號函發布 

92年7月9日教育部台會(三)字第0920098494號函修正 

95年5月05日教育部台會(三)字第0950037942C 號令修正 

96年9月13日教育部台會(三)字第0960133897C 號令修正 

98年3月16日教育部台會(三)字第0980021454C 號令修正 

99年1月12日教育部臺會(三)字第0980210462C 號令修正 

99年12月14日教育部臺會(三)字第0990196452C 號令修正 

102年8月2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020105917B 號令修正 

107年12月22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070217977B 號令修正 

108年10月23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080139298B 號令修正 

108年12月17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080169727B 號令修正 

110年1月12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090190052B 號令修正 

111年3月9日教育部臺教會(三)字第1114400160A 號令修正 

第一章 總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財務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部補（捐）助及委辦執行單位之經費核撥結報，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要點辦理。

依政府採購法辦理者，其經費之核撥結報應依契約約定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執行單位、補（捐）助及委辦之定義如下： 

（一）執行單位：指受補（捐）助或受委託之法人、機關（構）、學校、國內外團體或自然人。 

（二）補（捐）助：指本部依所定之預算計畫對執行單位提供經費支援，其分為下列二類： 

1、全額補（捐）助：就本部核定計畫經費予以全部補（捐）助。 

2、部分補（捐）助：就本部核定計畫經費予以某一比率之補（捐）助。 

（三）委辦：指本部處理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依行政程序法採行政協助、行政指示或

行政委託方式委託執行單位，辦理屬於本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務。 

 

第二章 計畫申請、研擬及核定 

四、各項計畫之申請、研擬及核定，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計畫申請或研擬： 

1、各計畫執行單位應事先擬訂工作計畫、進度及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格式請參考附件

一之一及一之二），並檢附相關文件送本部辦理，所送補（捐）助計畫項目經費申請

表，如未經承辦單位、主（會）計單位及首長或團體負責人簽章者，本部得不予受理。 

2、執行單位所提計畫（不包括委託研究計畫）經費之編列，應依中央政府各項經費支用

規定、本部各計畫補（捐）助要點及本要點經費編列基準表（附件二）規定辦理。 

3、申請補（捐）助計畫，下列經費不予補（捐）助： 

(1)人事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2)加班費。如有延長工作時間者，得由執行單位年度經費核實支付加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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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部場地使用費。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4)行政管理費：包括執行單位內部之水電費、電話費、燃料費及設備維護等費用。但因

配合本部政策需要者，不在此限。 

4、委辦計畫採行政協助方式辦理者，應訂定協議書，確立雙方權利義務。 

5、委辦計畫採行政指示辦理者，應於計畫書或公文內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6、委辦計畫採行政委託辦理者，應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二）計畫核定： 

1、執行單位所送之經費申請表，由本部業務單位審核經費項目符合計畫目標及用途後，

編製經費核定表（附件一之一及一之二），送本部會計處審核，並據以編製付款憑單

或傳票。 

2、補（捐）助計畫： 

(1)本部應通知執行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一及一之二），並於

核定公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教育部核定（全額或部分）補（捐）助經

費」；補助直轄市、準用直轄市規定之縣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經費

者，並應敘明納入地方預算或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2)補（捐）助計畫經核定為部分補（捐）助者，除具特殊原因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變

更為全額補（捐）助，且不得以變更為全額補（捐）助為由要求增列經費。 

3、委辦計畫：本部應通知執行單位（計畫項目經費核定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三），並

於核定公文中敘明「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第三章 計畫經費撥付 

五、各計畫執行單位應儘速依下列規定，檢附領據送本部辦理撥款： 

（一）受補助之地方政府請款時，其經費如屬須納入預算辦理者，應出具納入預算證明。但

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得免附之。 

（二）經費撥付原則： 

1、訂有協議書者，依協議書議定方式辦理。 

2、以個別計畫之單一執行單位受核定補（捐）助或委辦金額為計算單位： 

(1)金額於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 

(2)金額超過四百萬元至一千萬元以下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總額之百分之六十及百分之

四十撥付。 

(3)金額超過一千萬元者：分三期按計畫之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三十撥付。

但超過三千萬元者，得視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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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經核定後，先行請撥第一期經費，已撥經費執行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時，得請撥

次一期所需經費。請撥次一期經費時，應檢附「教育部補（捐）助委辦經費請撥單」

（附件三）。 

(5)經費撥付原則，如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3、受補助對象為地方政府者，以個別計畫（得細分至子計畫）之受核定補助金額為計算

單位，其中補助學校之部分得以補助個別學校或幼兒園之金額認定： 

(1)金額於一百萬元以下者：得一次全數撥付。 

 

(2)金額超過一百萬元至一千萬元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補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

七十撥付。 

(3)金額超過一千萬元者：分二期按計畫核定補助總額之百分之三十及百分之七十撥付，

其中發包部分至少保留百分之五尾款俟完成結算後撥付。 

(4)各計畫總額或部分金額涉及發包者，應依計畫核定總額級距比率，按完成發包後金額

辦理撥付。 

(5)各計畫人事費、基本維運、獎勵金、對民眾之補貼，得依付款條件或業務需要核實撥

付。 

(6)計畫經核定或完成發包後，先行請撥第一期款，執行進度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得請撥第

二期款。請撥款項應檢附「教育部補助地方政府經費請撥單」（附件三之一）。 

（三）執行單位請撥經費之請款領據，應載明下列事項： 

1、領據應由執行單位首長或團體負責人、主辦會計、出納或經辦人簽名或蓋章。 

2、受款人除地方政府、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部屬館所外，應註明指定匯入款項之金融機構

或中華郵政公司（包括分行別）名稱與代號、戶名（應與受款人相同）及帳號。 

（四）各執行單位收到本部撥付之各項補（捐）助或委辦經費時，如依本部規定須轉撥經費

至其他執行單位者，應配合計畫執行進度儘速轉撥，倘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本部得

依情節輕重，酌減嗣後補（捐）助金額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第四章 計畫經費支用 

六、計畫經費之支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報支經費應以計畫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但於計畫期程前、後一個月內所發

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且該項支出無須辦理經費流用者，得敘明原因，循其內部

行政程序辦理，其中所稱必要支出，應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所定執行事項認定。 

（二）支用經費發現有未依補（捐）助或委辦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情事、違反法令或不符合

協議書約定者，本部除得要求繳回全部或部分之補（捐）助或委辦款外，並得視情節

輕重予以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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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部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講座，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不得支領任何酬勞

及差旅費。 

（四）補（捐）助計畫之業務推動屬執行單位本職工作，其人員除實際擔任授課者，得依規

定支領講座鐘點費外，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主持費、引言費、

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五）本部補（捐）助及委辦各大專校院研究性質之科技計畫，或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

列管之計畫，得依本部一百零二年一月九日臺教會（三）字第一○二○○○六二一六

號函之補充說明及行政院一百零一年十月八日院臺科字第一○一○○五八一○七號函，

其出席費、稿費、審查費、計程車資、國內出差旅費、講座鐘點費及購買郵政禮券等

項目支出，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附件四）。所稱「彈性經費」之額度，係以核定經

費表計畫總額百分之二核計，且不超過新臺幣二萬五千元。計畫執行中如有核定追（加）

減經費者，彈性經費額度不予調整。 

（六）本部計畫款項之支用，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其餘均應

逕付受款人，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執行單位人員代領轉付，若有特殊情況，須先行預

借或墊付者，應循內部行政程序簽准後辦理。 

七、執行計畫涉及設備之採購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原編列購置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之資本門項目，如實際執行支

出未達一萬元者，仍視為資本門經費。 

（二）補（捐）助計畫：本部補（捐）助執行單位經費所採購之設備，應於設備上以標籤註

記「教育部補（捐）助」字樣，並在財產帳上列明，備供查核。 

（三）委辦計畫： 

1、本部委辦執行單位經費所採購之設備，屬本部財產，應列入本部財產帳。委辦協議書

內應約定執行單位為財產代管單位，並應於辦理計畫結報時，編製採購清冊（附件六

之四）詳列財產明細，送本部辦理財產產籍登記。 

2、計畫結束後，受委辦單位如須繼續使用設備，本部得視實際狀況依相關規定辦理贈與

或移撥受委辦單位或另定財產代管契約。 

 

第五章 計畫經費之變更 

八、計畫經費之變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流用、指定經費項目變更、補

（捐）助比率變更、補（捐）助或委辦金額之變更，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 

（二）行政管理費除經本部同意者外，不得流入。 

（三）資本門經費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四）因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之人事費流入，免受第一款限制，得由執行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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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循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五）人事費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 

（六）除前五款及原計畫已有規定者外，各項變更得循執行單位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 

（七）執行單位向本部申請經費變更時，應檢附「教育部補（捐）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

表」（附件五）及「變更後經費申請表」（格式請參考附件一之四、一之五及一之六）。 

 

第六章 計畫產生收入及結餘款繳回 

九、執行單位因執行本部計畫，除利息收入免予繳回外，所產生之下列收入，應全數或按原

補（捐）助比率繳回本部： 

（一）研發成果收入。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二）廠商違約金收入及其他衍生收入。但已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

金館所、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發展基金，及中央研究院實施科學研究基金得

免繳回，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 

十、計畫經費之結餘款，除未執行項目之經費，仍應全數或按原補（捐）助比率繳  回外，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與實施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館所、已成立附屬單位預算地方教育

發展基金，及中央研究院實施科學研究基金：計畫執行結果如有結餘，以納入基金方

式處理為原則，並由基金統籌運用。 

（二）除前款以外之執行單位： 

1、補（捐）助計畫： 

(1)全額補（捐）助：計畫結餘款全數繳回。 

(2)部分補（捐）助：計畫結餘款按本部核定補（捐）助金額占核定計畫總額之比率繳回。 

(3)地方政府補助計畫之結餘款未超過十萬元者，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無須繳回。 

2、委辦計畫：依行政程序法採行政協助、行政指示或行政委託方式辦理者，計畫結餘款

應全數繳回。 

 

第七章 計畫結報 

十一、計畫之結報，至遲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依下列情形檢附相關資料

辦理結報事宜： 

（一）成果報告、本部計畫項目經費核定文件、本部經費收支結算表（附件六之一、附件六

之二及附件六之三）及應繳回之計畫款項，委辦案應另檢附資本門設備採購清冊（附

件六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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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憑證未獲同意採就地審計者，除依前款規定外，並應檢附原始憑證。 

（三）因故無法於原定期程內報核，應於期限截止前向本部申請展延，並在本部同意可延展

期限內，完成結報。 

（四）未依限結報且未依限申請展延者，本部得於完成計畫結報前不再撥付相同計畫主持人

或執行單位新計畫款項，並得逕予撤銷該補（捐）助或委辦案件及收回已撥付款項。 

 

第八章 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 

十二、接受本部委辦之機關（構）、公立學校、特種基金及行政法人，考量其均有會計人員辦

理內部審核，且已訂定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為簡化行政作業，原始憑證採就地

審計辦理，其憑證應專冊裝訂，銷毀應依會計法與政府會計憑證保管調案及銷毀應行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三、接受本部委辦之民間團體，如經本部業務承辦單位衡酌業（會）務或財務運作狀況，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健全，其原始憑證，得敘明原因並簽奉核准後，分函執行單位依前

點規定辦理，至接受本部補（捐）助者，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及會計制度等規定

妥適保存各項支用單據，供本部事後審核作成相關紀錄。 

十三之一、前二點案件，除審計人員依審計法相關規定得隨時派員稽察外，本部人員得準用

之。如經發現原始憑證或支用單據未依規定保存或銷毀者，本部得依情節輕重，

酌減嗣後補（捐）助金額或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十三之二、經本部同意原始憑證採就地審計者，若有須變更原始憑證留存地點者，應依行政

院主計總處函示查填「原始憑證留存代辦、受委託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團體明

細表」報本部辦理。 

 

第九章 附則 

十四、會計年度終了後，各計畫已發生尚未清償之債務或契約責任，得依規定檢附契約或證

明文件並敘明保留原因，於次年一月五日前函報本部，經轉陳行政院核定後，始得轉

入下年度繼續處理。 

十五、各計畫執行單位對於本部核撥之經費，應加強收支管理作業及建立積極有效之管控機

制，本部並得派員抽查辦理情形。 

本部所屬機關補（捐）助或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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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12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執行重要行事曆（草案） 

月份 預定工作事項 辦理單位 參加/辦理人員 備註 

112年 

8月 

地方政府簽核 112 學年度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推動小組成

員名單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業管人員 

 

112年 

9月 

參加國教署辦理 112 學年度

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縣市承辦

人員暨課程督學期初推動工

作坊 

辦理日期：112 年 9 月 22 日 

國教署、精進

教學品質計畫

專案團隊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承辦相關

人員（科長、課

程督學、輔導團

幹事、專教相關

人員等） 

工作坊目的為協助 112

學年度（112 年 8 月 1

日起）地方政府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之承辦人

員及課程督學瞭解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要點

內涵及推動重點。 

地方政府辦理 111 學年度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成果及經費

核結，並函報國教署 

辦理日期：112年 9月 30日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業管人員 

屆時不及完成，應於

112 年 9 月 30 日前報

國教署申請展延期限。 

地方政府組建核心小組，並

建立對話機制與定期運作 

（建議至少二個月召開一次

會議）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承辦之核

心小組成員（建

議納入核心講

師） 

可依期中輔導、前置規

劃與自我檢核等會議

前，視實際情況，可排

定 3-6 次的對話時間。 

112年 

11月 

參加國教署辦理 112 學年度

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撰寫工作

坊系列【一】 

辦理日期：112 年 11 月 9 日

（暫定） 

國教署、精進

教學品質計畫

專案團隊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新進

承辦人員及課

程督學 

本工作坊研習重點為

聚焦計畫撰寫脈絡與

重點。 

112年 

12月 

參加國教署辦理 112 學年度

精進教學品質計畫撰寫工作

坊系列【二】 

辦理日期：112年 12月 14-15

日（暫定） 

國教署、精進

教學品質計畫

專案團隊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本工作坊研習重點為

掌握計畫撰寫重要事

項及流程。 

112年 

12月 

地方政府盤點 112 學年度上

半年（8 月-12 月）計畫執進

度與效益評估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各項計畫預期執行與

實際執行進度（成效）

追蹤。 

縣市召開 112 學年度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期中輔導會議相

關籌備會議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核心小組

成員 

各項計畫執行與實際

執行進度（成效）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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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預定工作事項 辦理單位 參加/辦理人員 備註 

地方政府召開 112 學年度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期中輔導會

議 

辦理日期：112年 12月至 113

年 1月（暫定）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推動小組

成員、輔導諮詢

委員（至少兩位

參加） 

1. 檢視 112 年 8 月-

12 月執行現況與

效益。 

2. 地方政府提出輔

導需求，輔諮委員

提供回應與策進。 

3. 請會後兩個禮拜

內將相關輔導諮

詢 紀 錄 上 傳

CIRN。 

113年 

1月及 2

月 

地方政府建構 113 學年度計

畫整體架構及發展藍圖（初

稿）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核心小組

成員 

建議期中輔導會議辦

理完成後開始思考建

構，並於前置規劃會議

中取得共識。 

地方政府召開 113 學年度精

進教學品質前置規劃會議（1-

2 次） 

辦理日期：113年 1月至 2月

（暫定）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推動小組

成員、輔導諮詢

委員（至少兩位

參加） 

1. 期中輔導會議結

束後，始得召開前

置會議。 

2. 前置會議重點是

規劃 113 學年度

精進教學品質計

畫整體架構及發

展藍圖。 

3. 召開次數可視實

際需求增加。 

4. 請會後兩個禮拜

內將相關輔導諮

詢 紀 錄 上 傳

CIRN。 

113年 

2月及 3

月 

地方政府依前置規劃的共識

規劃 113 學年度撰寫精進教

學品質各項計畫項目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核心小組

成員、撰寫計畫

相關學校及人

員 

目的是規劃計畫項目，

以符合發展架構。 

地方召開 113 學年度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撰寫說明會 

辦理日期：113 年   月   日 

說明計畫重點方向及

撰寫注意事項，並提供

規範格式。 

彙整 113 年學年度精進教學

品質計畫各項計畫方案 

 

辦理 113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

質計畫各行動方案內部審查

會議 

辦理日期：113 年   月   日 

精進教學計畫

核心小組成員、

計畫審查人員 

建議先審查各領域（議

題）輔導小組計畫及地

方輔導群/○○小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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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預定工作事項 辦理單位 參加/辦理人員 備註 

畫，以利 3 月 18 日前

上傳 CIRN。 

依據內部審查意見修正 113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各

行動方案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核心小組

成員、撰寫計畫

相關學校及人

員 

 

上傳各領域（議題）輔導小組

計畫及地方輔導群/○○小組

計畫 

上傳日期：113 年 3 月 18 日

前（暫定） 

教育局（處） 

中央輔導團審

查、中央輔導群

審查 

1. 113學年度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確切

審查期程依國教

署公告為準。 

2. 自我檢核表可放

入計畫書中，同時

另將檔案獨立上

傳。 

113年 

4月 

地方政府召開 113 學年度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自我檢核會

議 

辦理日期：113 年 4 月 12 日

前（暫定）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推動小組

成員、輔導諮詢

委員（至少兩位

參加） 

1. 兩週前相關計畫

送署聘輔諮委員

書面審查，委員於

會議前書面意見

回覆承辦人員。 

2. 會議簡報說明計

畫並回應書面審

查意見。 

3. 自我檢核會議第

一階段審查修正

對照表請輔導諮

詢委員推選一位

進行統整及簽名，

並上傳 CIRN。 

地方政府依輔導諮詢委員審

查建議修正 113 學年度精進

教學品質計畫各行動方案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1. 113學年度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確切

審查期程依國教

署公告為準。 

2. 修正之計畫請輔

導諮詢委員推選

一名確認，並紀錄

簽名，113 學年度

經輔導諮詢委員確認同意

後，將修正後的整體計畫摘

要、專業成長活動計畫、國教

輔導團整體團務計畫上傳至

CIRN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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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預定工作事項 辦理單位 參加/辦理人員 備註 

上傳日期：113 年 4 月 22 日

前（暫定） 

精進教學品質計

畫始為完成。 

113年 

5月 

地方政府依審查意見修改各

領域（議題）輔導小組計畫及

地方輔導群/○○小組計畫，

並上傳計畫書及修正對照表

至 CIRN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113學年度精進教學品

質計畫確切審查期程

依國教署公告為準。 

國教署審查地方政府 113 學

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國教署、精進

教學品質計畫

專案團隊 

精進教學計畫

審查委員、專案

團隊 

1. 113學年度精進教

學品質計畫確切

審查期程依國教

署公告為準。 

2. 審查內容：整體計

畫摘要、專業成長

活動計畫、輔導團

整體團務計畫。 

國教署將精進教學品質計畫

之審查意見函知地方政府修

正 

國教署 國教署承辦人 

113年 

6月 

地方政府依審查意見修正精

進教學品質計畫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 113學年度精進教學品

質計畫確切審查期程

依國教署公告為準。 地方政府將修正之計畫送請

輔導諮詢委員複審同意後，

再上傳至CIRN 

教育局（處） 

精進教學品質

計畫相關承辦

人員及課程督

學、輔導諮詢委

員 

113年 

7月 

國教署核定各地方政府113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相

關經費 

國教署 國教署承辦人 

113學年度精進教學

品質計畫確函復日期

依國教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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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E-mail 

聯繫

窗口 

01 

臺

北

市 

陳敏雀 課程督學 02-2336-3566#15 dj27292203mitchell@gmail.com  

黃富財 課程督學 02-2720-8889#6353 bm1623@gov.taipei  

趙致源 科員 02-2720-8889#6354 edu_rd.24@gov.taipei  

黃冠達 支援教師 02-2720-8889#1251 bc8202@gov.taipei V 

02 

新

北

市 

曾雅屏 科員 02-8072-3456#637 shannon@apps.ntpc.edu.tw  

王小芬 輔導員 02-2955-9019#19 minniedgejh@gmail.com V 

黃裕斌 輔導員 02-2495-1038#2745 AE6727@ntpc.gov.tw  

陳姵穎 專任助理 02-8072-3456#635 sepjoyce@apps.etpc.edu.tw  

03 

桃

園

市 

羅麗萍 候用校長 03-3322101#7599 Twtin05@ms.tyc.edu.tw  

秦秀媛 課程督學 03-332-2101#7423 t0239@gm.jhjhs.tyc.edu.tw  

許惠玲 課程督學 03-332-2101#7420 shl520@ms.tyc.edu.tw  

傅安娟 課程督學 03-332-2101#7523 anchuan@mail.hnjh.tyc.edu.tw V 

04 

臺

中

市 

王勝忠 課程督學 04-2228-9111#54913 rolex516888@gmail.com V 

陳薏新 科員 04-2228-9111#54907 yishin23@gmail.com  

賴雅雯 約用人員 04-2228-9111#54903 laiyawen7036@taichung.gov.tw  

05 

臺

南

市 

吳儒興 課程督學 06-298-6202#22 newcoffice@syjh.tn.edu.tw  

洪志瑋 課程督學 06-298-6202#26 newcoffice@syjh.tn.edu.tw V 

田于軒 調用教師 06-298-6202#33 aries10199@gmail.com  

張瓊文 調用教師 06-298-6202#24 newcoffice@syjh.tn.edu.tw  

蔡靜宜 教師 06-298-6202#36 tcickt@gmail.com  

06 

高

雄

市 

楊玥玟 課程督學 07-3590116#132 yangyuwen1206@gmail.com  

林純如 執行秘書 07-5376832 lazybone62@gmail.com  

黃純婷 科員 07-7995678#3036 cloudiar@kcg.gov.tw V 

傅佳君 教師 07-7995678#3059 bestkghs@yahoo.com.tw  

07 

基

隆

市 

李康莊 課程督學 02-24591311#39 aa5979@gm.kl.edu.tw  

羅健霖 課程督學 02-24591311#38 romeolcl@go.edu.tw  

洪毓琄 候用校長 02-24591311#32 yuchuan8989@gmail.com  

李恆立 輔導團幹事 02-24591311#36 aa7335@gm.kl.edu.tw  

李景清 輔導團幹事 02-24591311#35 aa5483@gm.kl.edu.tw  

詹仕清 計畫助理 02-24591311#37 ab5093@gm.kl.edu.tw V 

08 

新

竹

市 

張育瑗 課程督學 03-5220097#12 fdt11@fdt.hc.edu.tw  

黃賜宏 課督 03-5220097 chunghong520@gmail.com  

陳奕安 教師 035220097 fdt9@fdt.hc.edu.tw V 

黃彥綾 幹事 03-5220097 05311@ems.hc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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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E-mail 

聯繫

窗口 

09 

嘉

義

市 

邱盈齊 課程督學 05-2251979 #28 chyi0618@gmail.com  

陳奕帆 課程督學 05-2251979#29 cyf620908@gmail.com  

吳淑惠 輔導員 05-2251979#23 wurosa55@ems.chiayi.gov.tw V 

徐詩婷 專任助理 05-2251979#21 a1996@ems.chiayi.gov.tw  

蔡昀蓁 專任助理 05-2251979#22 cent0427.cy@go.edu.tw  

10

新

竹

縣 

呂詩琦 課程督學 03-5518101#2817 peggylu26@gmail.com  

黃春嫺 課程督學 03-5518101#2854 hehmii@gmail.com  

李倖君 科員 03-5518101#2887 vanessali986032@gmail.com V 

方明桂 代理教師 03-5962103#123 e757300@gmail.com  

蔡易昇 專任助理 03-5518101#2874 20043220@hchg.gov.tw  

11 

苗

栗

縣 

李育蕙 課程督學 037-730573#10 yuhuileeart@gmail.com  

涂裕彩 課程督學 037-559682 hzc3923@yahoo.com.tw V 

邱瑞娟 輔導員 037559683 loveparis1206@gmail.com  

林麗婷 專案助理 037727018 s9023456@gmail.com  

12 

彰

化

縣 

林妙娟 課程督學 04-7265727#18 rachel0107@chc.edu.tw V 

賴姵伶 課程督學 04-7531875 pelin420@yahoo.com.tw  

顏惠儀 輔導團幹事 04-7531930 may318@chc.edu.tw  

曹雅婷 教專助理 04-7531970 emma81516@chc.edu.tw  

13 

南

投

縣 

施仁國 課程督學 049-2222106#1372 seemark.shih@gmail.com  

黃雅蘭 課程督學 0921-707634 a0921707634@gmail.com V 

14 

雲

林

縣 

葉雅菁 課程督學 05-5522408 62152@ylc.edu.tw V 

呂佳玲 代理教師 05-5523394 60416@ylc.edu.tw  

洪宛昀 代理教師 05-5523382 61287@ylc.edu.tw  

歐紓貝 代理教師 05-5523389 67110@ylc.edu.tw  

黃茂嘉 助理 05-5522128 60428@ylc.edu.tw  

15 

嘉

義

縣 

黃凱杰 課程督學 05-3620123#8958 kikico@mail.cyhg.gov.tw V 

劉秀惠 輔導員 05-3620123#8502 q740926bear@mail.cyhg.gov.tw  

周畹萍 輔導團幹事 05-3620123#8313 wanping@mail.cyhg.gov.tw  

黃秋薇 專任助理 05-3620123#8907  aam1001@mail.cyhg.gov.tw  

16 

屏

東

縣 

鐘點 課程督學 08-8662094#11  chungcerita@gmail.com   

楊廷瑞 科員 08-7320415#3613 a002497@ptc.edu.tw  

盧劍峰 校長 08-7962034#11 ljfboy@gmail.com  

謝郁如 校長 08-8867064 hsiehyuju@hotmail.com  

林一煒 儲備校長 08-7320415#3659 yiwei10129@gmail.com V 

17 朱瑞珍 課程督學 03-9332978#16 jrj@tmail.i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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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姓名 職稱 辦公室電話 E-mail 

聯繫

窗口 

宜

蘭

縣 

汪俊良 課程督學 03-9332978#34 dreliang@tmail.ilc.edu.tw  

陸昱任 課程督學 03-9332978#36 hitachi@tmail.ilc.edu.tw  

黃湘媛 課程發展科科長 03-9251000#2650 ademily@tmail.ilc.edu.tw  

沈志杰 
國教輔導團執行

祕書 
03-9332978#52 gavin1980@tmail.ilc.edu.tw  

陳佩琳 輔導團幹事 03-9332978#15 chenmay@tmail.ilc.edu.tw  

楊婷淳 輔導團幹事 03-9332978#14 moonbetray@tmail.ilc.edu.tw V 

18 

花

蓮

縣 

劉安峯 課程督學 03-8462860#562 an0922456111@gmail.com V 

謝敬尉 課程督學 03-8462860#562 mypsjw@gmail.com  

張世璿 校長 03-8421611#11 a536579@gmail.com  

吳嘉玹 教專中心助理 03-8462860#557 a53312001@gmail.com  

19 

臺

東

縣 

林怡君 調用教師 089-322002#1316 foxydoll@ttct.edu.tw  

余麗瑩 團務幹事 089-322002#1315 f8020@taitung.gov.tw V 

李明珊 教專助理 089-230201 mingshanlee170@gmail.com  

20 

澎

湖

縣 

鄭雅端 課程督學 06-9274400#383 duang6813@gmail.com  

魏妤宸 課程督學 06-9274400#383 weiyuchen@mail.phc.edu.tw  

蘇庭瑋 專任輔導員 06-9279178 tina111616327@gmail.com  

葉嘉蓉 幹事 06-9274400#571 fa44470ph@gmail.com V 

蔡尚昆 團務行政 06-9274400#571 phc.ceag@gmail.com  

呂君培 教專助理員 06-9279178 fa22370@mail.penghu.gov.tw  

22 

金

門

縣 

林建義 課程督學 082-328940 kb7557@cnc.km.edu.tw V 

翁崇桓 專任輔導員 082-326530#62455 ttps556606@gmail.com  

陳佳幼 專任輔導員 082-318823#52159 kb6284@cnc.km.edu.tw  

方淑 輔導團幹事 082-328940 pingtungshu@hotmail..com  

陳河興 輔導團幹事 082-328940 kb5467@cnc.km.edu.tw  

陳欣婕 教專專責人員 082-328940 kc2640@cnc.km.edu.tw  

22 

連

江

縣 

王智祺 商借教師 0836-22135#14 wangchihchin@gmail.co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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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9 月 22 日 

112 學年度精進教學品質計畫縣市承辦人員暨課程督學期初推動工作坊 

回饋表單 

 

 

網址：https://forms.gle/QedxrszHqDBnund1A 

（敬請撥冗填寫，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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